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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哈密市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后文简称我公司）牛羊肉分割加工项目选址

位于哈密市陶家宫镇上庄子村（地理坐标：东经 93°37′7.96″、北纬 42°48′

54.40″）。按照日屠宰羊 300只，牛 25头的能力设计并建设屠宰场厂区及配套

设施。占地面积 13155m2（20亩）。按照建设规模建设牛、羊屠宰生产线各一条，

厂区总建筑面积 2359m2，主要建设设施包括牛羊圈、屠宰加工车间（包括牛羊

屠宰区、发货间、排酸间、冷冻库等）、办公生活用房（包括办公用房、食堂、

住宿等）、消毒检疫室、无害化处理间，以及配套建设污水处理、供水、供电等

附属设施。

2020年 6月，我公司委托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2021年 3月，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标准、

导则和技术规范等编制完成了《哈密市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牛羊肉分割加工项

目》（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我公司根据生态环境部令 2018年第 4号《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关于发布<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等要求编制了该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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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

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

息的公开。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应公开下列信息：

（1）建设项目名称、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说

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我公司于 2019年 6月委托新疆绿佳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于 2020年 6月 23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网站发布了第一次公示公告。

公示内容见图 2.1-1，链接的公众意见调查表见图 2.1-2。

图 2.1-1 首次公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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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公众意见表示意图

2.2 公开方式

2.2.1网络

我公司于 2020年 6月 23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

发布了第一次公示公告。

首次环评信息公开发布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网络

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的选取要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公示网址：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476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2.2-1。



4

图 2.2-1 首次公示截图

2.2.2其他

第一次公示期间，未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邮件

及来电等形式反馈对本项目建设及环评工作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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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采用网络平台、报纸、当地公众易于知悉

的场所张贴公告三种方式同步公开。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形成后，应公开下列信息：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项目环评单位于 2020 年 12月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

我公司于 2021年 3月 5日开始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工作，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0

年 3月 5日-2020年 3月 18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中“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

公示内容见图 3.1-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为：

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7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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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3.2 公开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的发布载体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网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网络平台“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的选取要求。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发布时间：2021年 3月 5日；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网址：http://www.xjhbcy.cn/blog/article/715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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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第二次公示截图

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的发布载体选取在哈密市当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哈密

日报》，发布时间为 2021年 2月 26日和 2021年 3月 2日，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中“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

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要求。

《哈密日报》公示截图见图 3.2-2 和图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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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征求意见稿阶段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2020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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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征求意见稿阶段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2020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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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地点选在建设项目所在地附近乡镇，张贴时间为 2020

年 3月 8日-2020年 3月 19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在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

作日”的要求。

张贴照片见图 3.2-4。

图 3.2-4 征求意见稿阶段张贴公告现场照片

3.2.4其他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

《哈密日报》刊登和建设项目所在地附近乡镇张贴公示外，项目没有采取其他方

式进行公示。

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上设有征求意见稿

全文的网络链接。同时，若有公众拟调阅纸质报告书，可先发邮件至

541275372@qq.com提出申请，再由环评单位邮寄给申请调阅公众。

截至公示期结束，无公众申请调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截至公示期结束，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邮件及来电等形式反馈对本项目建

设及环评工作的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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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在公示期间未收到团体及个人对环境影响方面提出的质疑性意见，故

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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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包括首次环评信息公开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编制完毕后的 10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均未收到公众通过信函、邮件及来

电方式发表对项目的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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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

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

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于 2020年 3月 22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

上发布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拟报批公示信息，公示内容见下图 6.1-1。

图 6.1-1 拟报批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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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拟报批公示信息发布载体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

站，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网络平台”的要求。

拟报批公示信息发布时间：2021年 3月 22日；

拟报批公示网址：

公布后粘贴；

拟报批公示信息截图见图 6.2-1。

图 6.2-1 拟报批公示截图

6.2.2其他

拟报批公示期间，未采取其他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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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内容

7.1 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在我公司办公场所存放《哈密市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牛羊肉分割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哈密市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牛羊肉分割加工项目环评公

众参与说明》以及对公参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等文件。

7.2 其他需要说明内容

《哈密市瑞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牛羊肉分割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

批稿）不涉及有关商业秘密及其他依法予以保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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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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